
成 都 市 教 育 局

成都市教育局人事与教师工作处转发
《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义务教育教师

开展在线学习研修的通知》的通知

四川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、成都东部新区教育局、成都高
新区教文卫健局,各 区 (市 )县教育局,直属 (直管 )学校 (单
位 ):

现将《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义务教育教师开展在线
学习研修的通知》转发你们,请按要求组织实施。

联系人:胡桃 1388o913370。

附件: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义务教育教师开展在线
学习研修的通知

成都市教育 作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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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丿I瞎教育厅办公室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义务教育教师

开展在线学习研修的通知

各市 (州 )教育行政部门:

为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,推动
“
双减

”工作

落实见效,提升教师专业技术水平和课后服务质量,加快建设打

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中小学教师队伍,教育厅决定组织义务教育

教师开展在线学习研修活动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研修对象

全省各市 (州 )义务教育段各学科教师;各小学校级领导。

二、研学时间

2022年 2月 14日 一4月 30日 。

三、学习形式

在选学时间内,通过 PC端或手机端登陆钉钉选择
“四川教

师专业发展平台
”
进行在线学习。(操作指南见附件 1)

四、课程资源

围绕师德师风、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、心理健康教育、信息

化应用、治校案例等主题,提供在线学习研修课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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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事项

(一 )教师组织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学校动员义务教育
段教师进行自主选学,市 (州 )教育行政部门统计汇总有关情况
并择优提交教师学习心得。各市 (州 )教育行政部门确定 1名 管
理员具体负责,并报送管理员信息表 (见附件 2)。

(二 )学 习要求。义务教育段学科教师可自主选学有关课程
内容,各小学校级领导需完成治校案例的必修学习。对学满5学

时的教师 (校长 )提供电子学时证书。

(三 )学员评选。根据平台学时记录、在线反馈及心得提交
等情况,各县可按照 10-15%的 比例评选优秀学员上报市 (州

)。

(四 )学时认定。学习结束后,以市 (州 )为 单位统计上传
参训教师和优秀学员名单,由 省教师发展中心进行统一学时认定
和优秀学员证书的打印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:省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:汤平 ,

(028)86604956;省 教师发展中心:李娅群,(o28)85548009。 平
台技术支持人员:杨鹏 1355o22o198。

附件:1.在线学习研修操作指南

2.在线学习研修市 (州 )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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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在线学习研修操作指南

一、已安装钉钉

通过 PC端或手机端登陆钉钉,点 击
“
工作台

”
选择

“
四川

教师专业发展平台
”

进行在线学习。

二、未安装钉钉

(一 )下载安装钉钉 PC端或手机端,并完成用户注册。

(二 )扫码申请加入
“
四川教师专业发展平台

”
。

用钉钉扫一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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